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镇拨）专职精防医生工作岗位补助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高埗镇卫生健康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高埗镇卫生健康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120,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进一步落实落细我市各级精防医生的关心关爱措施，逐步推进基层精防医生专职化，稳定我镇精神
卫生专科人才和基层精防队伍，全面提升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能力，构建和谐平安东莞。

2025年度目标

对符合条件从事辖区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的在职在岗精防医生，包括具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执业（
助理）医师、公共卫生职业医师纳入机构绩效工资总量管理。镇街机构补助对象岗位补助经费由镇街
自行安排经费解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40000元/人 40000元/人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发放人数 3人 3人

精神卫生执业医生注册人数 3人 3人

质量指标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80% ≥8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性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在管患者病情稳定率 ≥80% ≥80%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